
會議次別：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 5 月份第 2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 

決議日期：民國 100 年 05 月 24 日 

決 議： 

關稅係對國外進口貨物所課徵之進口稅；貨物稅乃對國內產製或自國外進

口之貨物，於貨物出廠或進口時課徵之稅捐；營業稅則為對國內銷售貨物

或勞務，及進口貨物所課徵之稅捐，三者立法目的不同。依關稅法第 16

條第 1  項、貨物稅條例第 23 條第 2  項暨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

（下稱營業稅法）第 41 條規定，進口稅、貨物稅及營業稅均採申報制，

且貨物進口時，應徵之貨物稅及營業稅，由海關代徵。雖為稽徵之便，由

進口人填具一份進口報單，再由海關一併依法課徵進口稅、貨物稅及營業

稅。但進口人填具進口報單時，需分別填載進口稅、貨物稅及營業稅相關

事項，向海關遞交，始完成進口稅、貨物稅及營業稅之申報，故實質上為

3 個申報行為，而非一行為。如未據實申報，致逃漏進口稅、貨物稅及營

業稅，合於海關緝私條例第 37 條第 1  項第 4  款、貨物稅條例第 32

條第 10 款暨營業稅法第 51 條第 7  款規定者，應併合處罰，不生一行

為不二罰之問題。本院 84 年 7  月份第 2  次庭長評事聯席會議決議不

再援用。 

法律問題：甲於民國 92 年 12 月 19 日虛報進口貨物產地，因不同產地之關稅稅率

          差別，而逃漏進口稅、貨物稅及營業稅，海關除追徵各該稅款外，得否依

          海關緝私條例第 37 條第 1  項第 4  款、貨物稅條例第 32 條第 10 款

          暨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（下稱營業稅法）第 51 條第 7  款之規定

          併合處以罰鍰？

          甲說：應予併罰。

          理由：（一）按「納稅義務人違反作為義務而被處行為罰，僅須其有違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作為義務之行為即應受處罰；而逃漏稅捐之被處漏稅罰者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則須具有處罰法定要件之漏稅事實方得為之。二者處罰目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及處罰要件雖不相同，惟其行為如同時符合行為罰及漏稅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之處罰要件時，除處罰之性質與種類不同，必須採用不同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處罰方法或手段，以達行政目的所必要者外，不得重複處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」司法院釋字第 503  號固著有解釋，惟其於解釋理由書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闡明：「違反租稅義務之行為，涉及數處罰規定時可否併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處罰，因行為之態樣、處罰之種類及處罰之目的不同而有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如係實質上之數行為違反數法條而處罰結果不一者，其得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併合處罰」。另本院 85 年 9  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：「海關緝私條例第 37 條第 1  項第 3  款，係以繳驗偽

                      造、變造或不實之發票或憑證致逃漏進口稅為其處罰要件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而貨物稅條例第 32 條第 10 款則以國外進口之應稅貨物未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依規定申報致逃漏貨物稅為科罰要件，兩者處罰之目的（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為進口稅，一為貨物稅）違規構成要件及處罰要件均非相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自應併罰。」本院 85 年 11 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：「關稅係對通過國境之貨物所課徵之進口稅；貨物稅係凡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屬現行貨物稅條例規定之貨物，不論國內產製或自國外進口

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均應於貨物出廠或進口時，依法課徵貨物稅；而營業稅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對國內銷售貨物或勞務，及進口貨物所課徵之稅捐。三者性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質迥異，且各有其獨立之稅法，其漏稅之處罰，均為漏稅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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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並無行為罰與漏稅罰之法條競合問題。既不能引用『高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行為吸收低度行為』、『實害行為吸收危險行為』等法條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吸收法理；且不具『特別法與普通法』之關係或『全部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與一部分法』之關係，亦無法條競合擇一之適用。尤其參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司法院院字第 487  號解釋：『行政罰無適用刑法總則關於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併論罪規定之餘地』，亦行政罰原則不採競合吸收。」

                （二）查海關緝私條例第 37 條第 1  項第 4  款係以虛報所運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物之產地，而致逃漏對通過國境貨物所課徵之進口稅為其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罰要件；貨物稅條例第 32 條第 10 款則以國外進口之一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應稅貨物未依規定申報致逃漏貨物稅為處罰要件；營業稅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51 條第 7  款規定係以有同條第 1  款至第 6  款以外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他漏稅事實，即違反營業稅法第 1  條進口貨物至中華民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境內，應依該法規定課徵營業稅規定之漏稅事實為其處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要件。三者規範保護之法益、違反行政法上之義務各不相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處罰之目的、違規構成要件亦不同。本件甲於貨物進口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將進口稅、貨物稅、營業稅申報於同一紙進口報單上之不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稅目欄，其未據實申報致逃漏進口稅、貨物稅及營業稅，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成海關緝私條例第 37 條第 1  項第 4  款、貨物稅條例第

                      32  條第 10 款及營業稅法第 51 條第 7  款規定情事，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屬實質上之數行為違反數法條，揆諸上開司法院解釋理由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意旨，自得併合處罰，並無違反一事不二罰之法理。

          乙說：應從一重處罰。

          理由：（一）「一行為不二罰」乃現代民主法治國家之基本原則，此係避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免因法律規定之錯綜複雜，致人民之同一行為，遭受數個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同法律之處罰，而承受過度不利之後果，例如僅有一未經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可擅將建物變更營業而使用之行為（如僅擺放電子遊戲機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而同時符合建築法第 91 條第 1  項第 1  款及商業登記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第 33 條第 1  項之處罰規定，應擇一從重處斷，此為本

                      院最近之見解（本院 94 年 6  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參照）。又本院 84 年 7  月份第 2  次庭長評事聯席會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決議：「海關緝私條例第 37 條第 1  項第 2  款，係以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運貨物進口有虛報所運貨物之品質、價值或規格為處罰前提

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而貨物稅條例第 32 條第 10 款則以國外進口之應稅貨物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未依規定申報為科罰要件，兩者之處罰要件相同，係屬法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競合，應從一重處罰。」

                （二）查進口貨物虛報貨物產地，雖屬海關緝私條例第 37 條第 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項第 4  款之違法行為，然其行為性質與同條項第 2  款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違法行為，同屬虛報行為，性質相同，上開決議應可適用於

                      進口貨物虛報產地，同時構成海關緝私條例第 37 條第 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項第 4  款及貨物稅條例第 32 條第 10 款之情形。本件甲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虛報進口貨物產地之單一行為，因不同產地之關稅稅率差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影響應繳之進口稅額，進而連帶影響應繳之貨物稅額及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業稅額，而生逃漏進口稅、貨物稅及營業稅結果，係同時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海關緝私條例第 37 條第 1  項第 4  款、貨物稅條例第

                      32  條第 10 款及營業稅法第 51 條第 7  款之科處罰鍰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件。依照上述說明，其虛報貨物產地之單一行為，應僅能從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重處罰。

決    議：如決議文。



          關稅係對國外進口貨物所課徵之進口稅；貨物稅乃對國內產製或自國外進

          口之貨物，於貨物出廠或進口時課徵之稅捐；營業稅則為對國內銷售貨物

          或勞務，及進口貨物所課徵之稅捐，三者立法目的不同。依關稅法第 16

          條第 1  項、貨物稅條例第 23 條第 2  項暨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

          （下稱營業稅法）第 41 條規定，進口稅、貨物稅及營業稅均採申報制，

          且貨物進口時，應徵之貨物稅及營業稅，由海關代徵。雖為稽徵之便，由

          進口人填具一份進口報單，再由海關一併依法課徵進口稅、貨物稅及營業

          稅。但進口人填具進口報單時，需分別填載進口稅、貨物稅及營業稅相關

          事項，向海關遞交，始完成進口稅、貨物稅及營業稅之申報，故實質上為

          3 個申報行為，而非一行為。如未據實申報，致逃漏進口稅、貨物稅及營

          業稅，合於海關緝私條例第 37 條第 1  項第 4  款、貨物稅條例第 32

          條第 10 款暨營業稅法第 51 條第 7  款規定者，應併合處罰，不生一行

          為不二罰之問題。本院 84 年 7  月份第 2  次庭長評事聯席會議決議不

          再援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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